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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須予披露交易
銷售物業

概要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欣日投資有限公司（賣方）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三日
與羅淑蘭或其提名人（買方）訂立一項臨時買賣協議（有待訂立正式協議），據此，根據其中所
訂明之條款，賣方同意出售而買方同意購買一項物業，代價為現金56,000,000.00港元。

根據上市規則，該銷售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本公司將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
予股東有關通函，當中將載有該銷售之詳情。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今日上午九
時三十四分起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請於二零
零四年二月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股份買賣。

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三日之臨時買賣協議
1. 訂約各方
賣方：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欣日投資有限公司

買方： 羅淑蘭或其提名人。買方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與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之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
規則）概無關連。

賣方通過促成該銷售之物業代理認識買方。

2. 將出售之物業
香港九龍旺角花園街3-5號鴻威大廈地下8號舖及1樓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
第8、第9、第10、第11、第12、第13、第14、第15、第16、第17、第18及第19號單位，將按
「現時狀況」為基準及附帶由大快活快餐有限公司，一間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
租客的新租約出售。新租約為4年固定租約，每月租金380,000.00港元，另租客有權選擇在到
期日續約3年，租金以公開市值計。本集團之賬目中，該物業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賬面值為47,000,000.00港元，本集團出售該物業之利潤約為8,000,000.00港元。

該物業現由大快活快餐有限公司租賃，作為經營一間快餐店。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該物業之租金收入為8,640,000.00港元，  而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租金收入則為5,760,000.00港元。

3. 支付代價
代價56,000,000.00港元由買方按下列方式以現金支付：

(a) 首期按金3,000,000.00港元已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三日簽訂臨時協議時支付；

(b) 另一部份按金2,600,000.00港元將於簽訂正式協議時支付，預計會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日
或之前；及

(c) 餘額50,400,000.00港元將於完成買賣該物業時支付，預計會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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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乃按公平磋商基準參考不同物業代理對該物業座落地點附近的類似樓宇作出之最新市場
估值資料，及按一般商業條款釐定。董事會認為該銷售之代價及其他條款乃公平合理。

4. 所得款項用途
該物業已按揭予銀行，作為銀行向本集團賦予銀行信貸額之抵押。該銷售之所得款項淨額預
計約為55,000,000.00港元，其中35,000,000.00港元擬用作擴充本集團對新快餐店的投資、提
昇本集團之中央廚房及管理資訊系統，而約20,000,000.00港元將用作償還以該物業作為抵押
的銀行貸款。

5. 完成
待簽訂正式協議及其中所訂明之條款後，該銷售預期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完
成。若買方未能完成買賣該物業或賣方未能完成該銷售，則毋違約方有權就損失向違約方作
出控告。

6. 進行該銷售之理由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在香港經營連鎖式餐廳。

該物業由本集團作經營一間快餐店用途。董事會認為，鑑於現時物業之市況，此乃適當時機
讓本集團利用該銷售所產生之收益，在有需要時將資源重新調配至本集團主要業務中。因
此，董事會認為，該銷售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7. 一般事項
根據上市規則，該銷售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本公司將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
予股東有關通函，當中將載有該銷售之詳情。

8. 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今日上午九時三十四分起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
公司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請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股
份買賣。

9.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大快活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代價」 指 現金56,000,000.00港元，作為買賣該物業之價格

「正式協議」 指 參考臨時協議所載內容，賣方與買方就銷售該物業將予訂立之正式買賣
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証券上市規則

「該物業」 指 香港九龍花園街3-5號鴻威大廈地下8號舖及1樓第1、第2、第3、第4、第
5、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2、第13、第14、第15、第
16、第17、第18及第19號單位

「臨時協議」 指 賣方與買方就銷售該物業而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三日訂立具法律約束力
之臨時買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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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 指 該物業之買方羅淑蘭或其提名人

「該銷售」 指 根據臨時協議銷售該物業

「賣方」 指 該物業之賣方欣日投資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行政總裁

羅開揚

香港，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六日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